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函 
 

                                                    

                           

                                                              

 

受文者：如正、副本表列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13 日 

發文字號：全教總法字第 1090000057 號  

速別：普通件 

附件：  

 
主旨：建請貴部考量教師家庭照顧之實務需求修正教育人員留職停薪

辦法，詳如說明段，請查照惠復。 
說明： 
一、 查現行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四條規定育嬰留職停薪申請限

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重大傷病之照護留職停薪申請限配偶、子
女、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先予敘明。 

二、 蔡英文總統 108 年競選連任時推出「0到 6歲，國家跟你一起養」

政見，「讓年輕人敢生、敢養，讓阿公、阿嬤有孫子可以抱，這
樣台灣的未來就不用煩惱。」，本會認為教育人員之育兒需求亦
應併同考量，爰此，本會建議放寬育嬰留職停薪申請之限制，修

正為得以 6足歲以下子女養育實際需求為由申請，並不限本人或
配偶之一方申請。 

三、 家庭成員重大傷病之照護需求，實務上並不侷限於父母或子女等

直系親屬，然現行留職停薪事由範圍規制，造成家庭其他成員有
重大傷病需照護，僅能以家庭照顧假或事假為之，讓教師於課職
務與照護工作雙重負擔下進行教學工作。爰本會建議修正旨揭辦

法之重大傷病照護事由之留職停薪，回歸民法第一一二三條之家
屬為其適用對象。 

四、 綜上，建請貴部考量教師家庭育兒及重大傷病照護實際需求，修

正旨揭辦法第四條，放寬相關申請條件。 
 

正本:教育部 

副本:本會所屬地方工會、本會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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